
（2019 年 3月 22 日七届三次理事会通过，2025 年 9月 12 日八

届六次理事会通过）

按照《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级学会组织通则》《江苏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章程》的要求，为了更好实行民主决

策、科学管理的工作要求，推进协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制

定本制度。

一、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理事会由协会全体理事参加，每年一般召开两次；理事

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行使理事会的职权，常务理事会由

协会全体常务理事参加，每年一般召开三次。理事会和常务

理事会由理事长或受其委托的副理事长主持，秘书处负责会

议内容的准备及组织实施，并于会议结束一周内完成会议纪

要、简讯稿等。情况特殊时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可采用通讯

形式召开，调整协会负责人、常务理事的理事会不得以通讯

方式召开。民主决议事项，不得以鼓掌方式进行表决。

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主要研究决定协会“三重一大”等

相关事项。理事会须有 3/4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常务理

事会须有 4/5 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

理事（常务理事）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二、理事长办公会



常务理事会闭会期间由理事长办公会行使常务理事会

的职权。理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或受其委托的副理事长召集

并主持召开，副理事长、秘书长、工作委员会主任参加。理

事长办公会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须有 2/3 以上相关人

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人员全部通过方能形成。

会议主要内容为：

1.传达党和国家、中国科协、民政部、中辅协等上级部

门关于协会发展和工作的重要指示与决定、重要会议文件与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研究处理相关“三重一大”事项。

3.就协会的重点工作进行专题研究讨论。

4.其他需要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的事项。

三、秘书长办公会

秘书长办公会由秘书长主持、副秘书长和秘书处所有部

门正职参加，部门副职、工作委员会主任可根据工作需要列

席会议。秘书长办公会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

为：

1.研究落实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办公会议通过

的工作任务方案和具体措施。

2.研究提出协会的财务预决算与经费支出和使用方案。

3.制定协会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草案。

4.研究、讨论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和相关问题。



5.研究决定协会人员的聘用和管理、人员工作分工与奖

惩。

6.研究其他日常有关工作。

四、秘书处工作例会

秘书处工作例会原则上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由秘书长

或受其委托的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秘书处所有人员参加。会

议主要内容为：

1.传达党和国家、省科协、民政厅、中辅协等上级部门

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办公会议等关于协会发展和

工作的重要指示与决定、重要会议文件与精神，部署协会落

实的具体措施。

2.通报、部署阶段性重点工作安排，宣布人员聘用、岗

位调整、奖惩等重要决定。

3.沟通、交流、总结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及工作安排。

五、会议纪要

1.对于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审批及项目经费的支出，

须进行相应前置审批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作为财务凭证的

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归档管理。

2.会议纪要应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应在会议结

束一周内完成初稿，并提交审核（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

事长办公会纪要由理事长审核，秘书长办公会、秘书处工作

例会由秘书长审核），确保无误后方可存档或分发给相关参



会人员。

六、附则

1.本制度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2.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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